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文件
国土资厅发正［2009］6l号
-------------------------------------------------------------------------------------------------------------------------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治理恢复方案编制审查及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以下简称《规定》)，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管理，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以下简称“治理方案”)的编制、审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治理方案”的编制
    （一）自《规定》施行之日起，采矿权申请人在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时，应当编制“治理方案”，并不再单独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已取得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人应自《规定》施行之日起两年内完成“治理方案”的编制。《规定》施行之日前已经申请并正在办理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申请人应在取得采矿许可证后一年内完成“治理方案”的编制。
    采矿权人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的，应
当重新编制“治理方案”。
    (二)“治理方案”由采矿权申请人或采矿权人委托符合《规定》要求的资质单位进行编制。其中，由国土资源部受理发证的矿山，编制单位应具备甲级资质；由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发证的矿山，编制单位应具备乙级及其以上资质；由市、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发证的矿山，编制单位应具备丙级及其以上的资质。“治理方案”中涉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内容的，编制单位应具备相应等级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
    (三)“治理方案”的编制内容和技术要求应符合地质矿产行业标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规范》（DZ／T 223—2009）的规定。其中，涉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内容的，还应符合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69号）要求。油气、水气及砂石粘土类等矿产，“治理方案”的编制内容可适当简化，可按规范要求编制方案表。
    二、“治理方案”的审查
    （一）采矿权申请人或采矿权人按要求编制完成的“治理方案”，应按采矿审批权限，报具有相应审批权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开展评审和审查工作。主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业务部门负责评审组织工作，并委托具有一定技术力量的单位承担具体评审工作。
    (二)  负责评审组织工作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和完善 “治理方案”评审专家库。专家库要由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采矿工程、岩土工程、土地整理、生态环境、工程预算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库成员应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熟悉国家矿产资源开发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及技术标准。入选专家库的专家名单要向社会公告。
    (三)采矿权申请人或采矿权人在报送“治理方案”审查时，应提交下列资料：
    1．“治理方案”审查申请登记表(见附件1)；
    2．“治理方案”报告书(或表)及附图；
    3．  编制单位资质证书及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
    4．  缴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保证金承诺书。
（四）承担评审工作的单位要根据矿山的开采矿种、开采方式、地质环境条件等特点、在专家库中选定相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对“治理方案”进行评审，形成专家评审结论，填写“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评审表”  (附件2)。专家组应对“治理方案”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评审，主要内容包括：编制单位是否符合资质要求；“治理方案”内容和格式是否符合编制要求；矿山地质环境现状是否清楚，评估是否准确，预测是否科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目标、任务是否合理，工程部署及措施是否可行；经费估算是否合理等。
    (五)负责评审组织工作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对专家评审结论进行审查，并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评审表”上签署意见。审查的重点内容包括：评审程序是否合理、评审专家组成是否合适、评审结论是否获得通过、对评审提出的意见是否已按要求进行了修改、缴存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保证金承诺书是否符合要求等。
    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采矿权申请人将“治理方案”报告文本等有关资料，按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有关规定，随采矿登记资料一并报送有审批权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
    （六）负责评审组织工作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45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审查意见，并通知申请人。
    三、监督管理
各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治理方案”编制、评审、审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督促采矿权人按照经审查批准后的“治理方案”开展治理工作，并对“治理方案”中包括监测方案等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附件：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审查申请登记表
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评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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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审查申请登记表
	矿
山
企
业
	矿山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矿山名称
	

	
	采矿许可证
	口新申请口持有  口变更

	
	
	以上情况请选择一种并打“√”

	编
制
单
位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资质证书名称
	
	资质等级
	

	
	发证机关
	
	证书编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审
查
单
位
	    我单位已按要求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并承诺按批准后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请予以审查。
                 申请单位(矿山企业)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矿  山  名  称
	

	矿山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编制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专家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评审表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专业
	电话
	签名

	专
	
	
	
	
	
	

	家
	
	
	
	
	
	

	
	
	
	
	
	
	

	名
	
	
	
	
	
	

	单
	
	
	
	
	
	

	
	
	
	
	
	
	

	
	
	
	
	
	
	

	国
土
资
源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审
查
意
见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填表说明：
1．专家组要在评审表上填写评审结论并附专家本人签名。
2．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指组织评审和审查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专家评审          结论审查后签署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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